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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说明的公告 

 

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钢构工程”）

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

组报告书”）。根据审核期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的反馈和重组委会后反馈的要求，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

和完善。现将报告书更新、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1、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中钢构工程向常熟聚沙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常熟

梅李 20%股权的必要性，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2、补充披露了保证本次交易顺利进行的补救措施，募投项目的进展和与上

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协同效应，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募投项目的相关审批手

续及土地使用权办理进展情况，XXXX 舱室内装环境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相关信

息豁免情况和中介机构及人员开展涉密业务的资质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五

节发行股份情况”。 

3、补充披露了价格调整方案的生效条件是否已具备以及达到调价触发条件

后上市公司进行的调价安排等，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和“第五节发

行股份情况”。 

4、补充披露了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调整机制及履行的程序是否符合证监

会的相关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进行的调价安排。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和“第五节发行股份情况”。 

5、补充披露了中船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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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6、补充披露了调整后的中船集团关于本次交易的限售期的承诺，详见重组

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7、补充披露了常熟聚沙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七节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8、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是否需经其他主管部门批准，中介机构是否需要具

备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资质，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和“第

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9、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是否经常熟聚沙股东会审议批准及是否需履行其他

审批程序，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和“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10、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新增关联交易以及占比及是否符合《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中船九院与

中船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存在的资金拆借，以及关联租赁的租赁面积及必要性等，

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11、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计划及主营业务构成，

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管理控制

措施，发挥上市公司和中船九院公司协同效应的具体措施，详见重组报告书“第

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2、补充披露了中船九院的不同业务模式的收入确认会计政策、信用政策和

结算安排，收入确认进度、施工进度、结算进度与实际收款进度的差异及合理性

等，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3、补充披露了短期借款增长的财务风险及应对措施，详见重组报告书“重

大风险提示”、“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第十二节风险因素”。 

14、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工程总承包业务毛利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低

于同行业公司毛利率水平的原因，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5、补充披露了对于中船九院主要房屋建筑物，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进

行房地合一评估的评估结果及差异情况，最终评估结果的选择及合理性，详见重

组报告书“第六节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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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补充披露了收益法评估基本情况和 2015 年收入和净利润实现情况，采

用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原因及合理性等，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六节标的资产评估情

况”。 

17、补充披露了委托贷款相关投资收益作为经常性损益列示与收益法评估将

委托贷款作为非经营性资产测算是否存在矛盾，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18、补充披露了中船九院土地整理服务和常熟梅李土地整理服务毛利率出现

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等，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9、补充披露了中船九院报告期内工程总承包取得的营业收入，报告期内前

五大客户和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信息，以及关联交易占总销售额及采购额的比例，

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以

及“第十一节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20、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与中船集团签署补偿协议，将中船九院下属采用收

益法评估结果的公司及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的项目业绩补偿安排的补偿方

式由现金补偿改为股份补偿，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七节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21、补充披露了中船九院未决诉讼的最新进展，对本次交易及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的影响，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22、补充披露了常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中船九院在常熟市梅李镇承接工

程中将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但未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分包合同进行备案的行

为，以及将部分工程违法分包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事项对本次交易及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的影响，标的资产分包合同备案情况等，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标的

资产基本情况”。 

23、补充披露了中船九院下属公司上海九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中船勘察研

究院浦东分院正在清算关停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标的资

产基本情况”。 

24、补充披露了房屋产权证书相关手续办理进展情况，预计办毕期限，相关

费用承担方式，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或不能如期办毕的风险，对本次交易及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的影响，划拨土地的出让手续的办理进展情况，中船九院及其下属

公司土地使用权类型，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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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补充披露了中船集团将上海市武宁路 303 号部分土地及地上建筑（系办

公配套辅楼）无偿划转至中船集团下属的中船上海船舶工业有限公司是否已完成，

是否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以及对本次交易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经营稳定性

的影响，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26、补充披露了中船九院及其下属公司资质续期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对本次

交易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影响，土地整理服务是否需要相应资质等，详见重

组报告书“第四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27、补充披露了中船九院海外业务是否存在相关经营风险等，详见重组报告

书重组报告书“第十二节风险因素”。 

28、补充披露了中船九院及其子公司改制及股权变动审批情况、2014 年 3

月增资相关情况等，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29、补充披露了中船九院及常熟梅李预付款项是否符合流动资产的定义，详

见重组报告书“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0、补充披露了报告期中船九院研究开发费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详见重组

报告书“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28 日 

 


